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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Code (2020)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закон КНР (Принят на третьей сессии Все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народ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тринадцатого созыва 28 мая 2020 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五百九十四条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为四年。 

第一千一百零九条外国人依法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应当经其所在国主管机关依照该国法律审查同意。收养

人应当提供由其所在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有关其年龄、婚姻、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

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并与送养人签订书面协议，亲自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 

前款规定的证明材料应当经收养人所在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https://cicc.court.gov.cn/html/1/218/62/83/1595.html

